附件1

珠海市高水平产业技术研究院一院一策

年度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表1  产业研究院年度绩效评价指标（必选部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体制机制

（10分）
	组织架构

（3分）
	是否实行理事会决策制和院长负责制
	1

	
	
	是否建立咨询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
	1

	
	
	是否建立党组织
	1

	
	制度建设

（3分）
	是否建立财务管理制度
	1

	
	
	是否建立成果转化制度
	1

	
	
	是否建立产业研究院章程和其他内控管理制度
	1

	
	运营管理

（4分）
	制度落实情况
	2

	
	
	是否按要求及时报送有关资料、参与科技统计
	2

	基础建设

（11分）
	场地条件

（2分）
	年度新增科研、产业运营场地面积（平方米）
	2

	
	设备条件

（2分）
	年度新增自有科研仪器设备及工具软件原值（万元）
	2

	
	平台建设

（4分）
	年度引进或建设科技创新平台情况
	4

	
	开放共享

（3分）
	科研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中试平台等对外开放共享情况
	3

	团队建设

（12分）
	研发力量
（6分）
	年度引进常驻研发人员数量（人）
	4

	
	
	常驻研发人员及占职工总数的比例（%）
	2

	
	人才引育

（6分）
	年度引进高级职称、博士研究生等科研人才数量(人）
	6

	创新研发

（18分）
	研发投入

（4分）
	年度研发经费支出总额（万元）
	2

	
	
	年度研发经费及占总收入的比重（%）
	2

	
	技术开发

（8分）
	年度产业共性技术突破及应用情况
	8

	
	研发成果
（6分）
	年度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数量（篇）、牵头（参与）制定标准数量（项）、专利申请（授权）数量（件）、申请软件著作权等情况
	6

	创新效益

（34分）
	成果转移转化（16分）
	年度向珠海转移科技成果数量（项）
	6

	
	
	年度经营性收入（万元）*
	8

	
	
	年度成果转化收入占同期经营性收入的比例（%）
	2

	
	企业培育

（14分）
	年度新增培育企业数量、资质等情况
	6

	
	
	培育企业年度新增产值（万元）*
	8

	
	创新活动

（4分）
	年度举办行业性产业论坛、产业化项目对接路演等活动（场/次）
	4

	考核说明
	所有指标均为必选项，满分为85分。


表2  产业研究院年度绩效评价指标（可选部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金融赋能
	年度新增产业投资基金规模（万元）
	5

	品牌活动
	年度举办国际和全国性学术会议（场）
	5

	招商引资
	招商引资项目（投资1000万元及以上）数量（个）
	5

	技术服务
	年度新增横向项目合同资金总额（万元）
	5

	科研项目
	年度新增省级及以上纵向科研项目资金总额（万元）
	5

	考核说明
	可从上述5项指标中选择其中3项，或另列经市科技主管部门确认的其他指标，本部分指标最多3项，每项5分，满分为15分。


表3  产业研究院年度绩效评价指标（加分项）
	类别
	指标

	分值

	招商引资
	招商引资重大项目：

投资5000万元（含）以上招商引资项目：每个2分；
投资1亿元（含）以上招商引资项目：每个5分。
	10

	高层次人才引进（需为产业研究院全职或常驻人员）
	引进市级高层次人才（一类）或省级以上重大人才工程认定的高层次人才：每人5分；
引进市级高层次人才（二类）：每人3分。
	5

	重大奖励

（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奖励）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等：每项加5分；

获得省部级科技奖项：每项加2分。
	5

	考核说明
	加分累计不超过10分。
	


备注：

1.指标体系。产业研究院一院一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满足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认定的基本条件。

2.考核评估。产业研究院一院一策年度绩效评价得分由必选部分、可选部分和加分项的得分相加所得。考评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总分≥90分，考核评估结果为“优秀”；80分≤总分<90分，考核评估结果为“良好”；70分≤总分<80分，考核评估结果为“合格”；总分<70分，考核评估结果为“不合格”。
3.一票否决。为体现产业研究院服务产业发展导向及独立运营能力，将必选部分中带*的两项指标（培育企业年度新增产值、年度经营性收入）设定为“一票否决”指标，从合作共建协议第二年度开始，两项指标的得分必须分别达到6分及以上（满分8分），否则直接判定当年考评结果为“不合格”。

